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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陕西省基础教育学校改善办学条件

信息管理系统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陕教规范〔2018〕10 号

各市教育局，杨凌示范区教育局、西咸新区教育卫体局，韩城市、

神木市、府谷县教育局，厅属中等职业学校，厅属有关单位：

为做好项目管理、资金监管工作，全面掌握全省基础教育学

校办学条件，深入推进全省基础教育学校改善办学条件信息管理

系统的使用，加强系统的规范化运行管理，特制定《陕西省基础

教育学校改善办学条件信息管理系统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联系人：邓晓宁

电 话：029—88668826

陕西省教育厅

2018 年 7 月 24 日

（全文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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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基础教育学校改善办学条件信息管理系统管理办法

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规范陕西省基础教育学校改善办学条件信息管理

系统（以下简称“管理系统”）使用、运行和管理，实现中省市

县教育经费精准投入，促进教育项目管理的科学化、规范化和精

细化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改善全省基础教育学校办学条件，达

到国家建设标准，根据中省相关规章制度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管理系统作为加强资金监管及项目管理的重要手

段，是省、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部门实施基础教育学校改善办

学条件项目规划、计划、资金、管理和监管的重要工作平台。具

有项目规划申报、资金投入和进展情况实时监督及数据统计、分

析、决策等功能。

第三条 管理系统使用范围包括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所有公

办幼儿园、中小学校、中等职业学校和特殊教育学校。

第四条 管理系统的使用、运行和管理，应当遵循科学合理、

依法履职、安全高效的原则，保障系统的正常运行。

第二章 职责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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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省教育厅职责

（一）负责管理系统的运行维护、人员培训、组织协调和日

常管理等工作。

（二）审核中省资金教育项目规划、立项。

（三）定期审核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、学校数据信息，确保

数据及时、准确、全面、真实。

（四）督查中省资金使用情况和教育项目实施进展情况。定

期通报经费绩效考评、项目进度、数据填报和审核等情况。

（五）负责督促指导厅属中小学校、中等职业学校填报更新

各类数据信息。

第六条 市（区）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职责

（一）负责管理系统的人员培训、组织协调和日常管理等工作。

（二）汇总审核申报中省教育项目规划、立项。审核县级部

门编制的年度项目实施计划。

（三）定期审核县（市、区）、学校数据信息，确保数据及

时、准确、全面、真实。督促指导县（市、区）、学校按时填报更

新各类数据信息。

（四）督查中省市资金使用情况和教育项目实施进展情况。

定期通报经费绩效考评、项目进度、数据填报和审核等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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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县（区）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职责

（一）负责管理系统的人员培训、组织协调和日常管理等工作。

（二）编制申报中省市教育项目规划、立项。审核学校年度

项目实施计划。

（三）定期审核学校数据信息，确保数据及时、准确、全面、

真实。督促指导学校按时填报更新各类数据信息。

（四）督查中省市县资金使用情况和教育项目实施进展情

况。定期通报项目进度、数据填报和审核等情况。

第八条 学校职责

（一）配备专业人员及相关设备，负责数据填报。

（二）及时填报更新学校校舍、运动场地、课桌椅、生活设

施、实验仪器、音体美器材、信息化设备等涉及学校办学条件的

所有信息及相关照片。

（三）及时填报学校项目实施进展情况，上传相关佐证材料。

第九条 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学校要认真组织填报、严

格审核，不得弄虚作假，并对填报数据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可靠性

负责。

第三章 信息管理

第十条 管理系统分别为省、市、县、校四级用户设立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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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和视察员账号。系统管理员设置在省教育厅，负责管理各级管

理员的账号权限和账号密码等；各级管理员负责管理本级和下级

单位信息录入、审核和上报工作，开展系统应用的管理服务工作；

各级视察员可查询本级和下级单位的系统信息及相关统计信息。

第十一条 系统管理员、各级管理员和各级视察员账号严格

实行实名制管理，按照相关要求，及时更新用户密码。各地各校

要建立相应制度，明确账号管理流程，严格账号使用权限，规范

账号使用行为。

第十二条 系统管理员要熟悉并严格监督数据库使用权限、

用户密码使用情况，定期更换用户口令密码。对其他用户进行使

用模块的访问控制，以加强用户访问系统资源权限的管理和维护。

第十三条 各级管理员要严格按照《陕西省基础教育学校改

善办学条件信息管理系统填报操作说明》和《陕西省基础教育学

校改善办学条件信息管理系统数据审核规范》的要求进行填报和

审核，对不符合规范要求的数据要及时核对，及时更新。

第十四条 信息系统的安全保密工作实行分级保护与分类

管理相结合、行政管理与技术防范相结合、防范外部与控制内部

相结合，坚持“谁使用，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同时实行主要领导负

责制。各级管理员负责登录用户账号和登录口令密码的设置并做



陕西省教育厅行政规范性文件

X
陕西省教育厅发布

- 6 -

好记录。管理员更换时，要立即做好口令密码的更改。

第十五条 所有管理员和视察员必须严格遵守计算机以及其

他相关设备的操作规程，严禁其他无关人员使用管理系统。

第四章 项目管理

第十六条 项目规划任务经审核确定后，按照权限职责，各

级要及时录入系统。同时，做好年度项目计划的申报和审核，并

填报录入系统。

第十七条 中省下达资金由省级管理员录入，市级下达资金

由市级管理员录入，县级配套资金由县级管理员录入。

第十八条 项目学校及时填报项目实施进展情况，上传项目

合同、验收、审计等原始文件扫描件和项目开竣工照片，上报项

目学校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审核。审核通过后，各项目实施情况纳

入市、县（市、区）项目整体进展情况统计。

第五章 信息应用

第十九条 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有效利

用管理系统数据，加强研究分析和使用，依据办学标准，找准存

在的问题，达到科学决策、精准投入的目标。

第二十条 省、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依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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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系统数据对教育项目进行绩效考评，按照“两随机、一公开”

和一定比例开展实地抽查核实，定期对资金使用、项目进展和信

息填报等情况进行通报。

第六章 系统考评

第二十一条 管理系统填报、使用情况纳入全省基础教育经

费管理绩效考评体系，每半年进行一次考评，考评结果作为项目

经费测算、核定的重要依据。

第二十二条 管理系统填报的及时性、真实性等作为年度先

进评选的重要指标，对系统数据上报出现弄虚作假等重大问题的

将依法依规追究有关人员责任。

第七章 附 则

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

2023 年 8 月 31 日。

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省教育厅负责解释。


